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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工作辦理情形」書面審查結果 

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 
一、行政組

織 與 運 作

(29%) 

(一 )學校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之

設置與運作(13%) 

1.依法設置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7 分) 
1. 已檢附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設置辦法，但未依

「各級學校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設置準則」列

入委員消極資格之規

定，仍請修正列入。 
2. 已提供當屆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委員名單，包

含任期、委員背景資料

及代表性，符合書審指

標（缺 113 年 1 至 7 月

之名單，經學校補充說

明係名單未更動）。 
3.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

員之性別比例符合書審

指標，設置辦法第 3 條

訂有委員之選任及推派

規定，亦符合書審指標。 

2.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依法每學期至少

召開 1 次會議(2 分) 

檢附 112 及 113 學年各 1 次

會議紀錄，符合書審指標，

建議會議討論內容應有更

多法規事項及年度工作計

畫之討論。 

3.設置專人處理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有

關業務(4 分) 

1. 已提供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之秘書單位、相關

承辦人員名單及工作職

掌，符合書審指標。 
2. 秘書單位設於秘書室，

符合書審指標。 
3.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承

辦人員之職務，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相關業務

未占總職務 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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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 
(二 )學校性別平

等教育之經費預

算編列與計畫執

行(10%) 

1.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依法規劃年度工

作計畫(4 分) 

1. 檢附佐證資料為 113～
114 學年度性別平等教

育工作計畫，未能依據

實施狀況研訂分年的年

度計畫。 
2. 有關性別平等教育業務

之分工處室在性別平等

教育工作計畫，與性別

平等教育實施計畫中的

性別平等教育方案推動

架構中不一致。 

2.依法編列經費預算

推動性別平等教育

(5 分) 

檢附性別平等教育之經費

預算、決算與執行率，惟其

內容需要比對方能瞭解是

否與性別平等教育工作計

畫項目一致，建議後續依據

性別平等教育工作計畫項

目呈現預算總額、決算總額

及執行率。 

3.制定推動性別平等

教育之相關獎勵辦

法(1 分) 

除適用於全體學校成員之

元智大學職技員工獎懲實

施辦法外，未針對推動性別

平等教育人員研擬相關獎

勵辦法或措施。 

(三 )學校性別平

等教育制度之建

立與落實(6%) 

1.學校落實無性別歧

視之徵募機制及升

遷機制(1 分) 

學校符合書審指標。 

2.學校成員之性別統

計符合機會平等原

則(2 分) 

學校符合書審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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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 
3.學校之考績委員會、

申訴評議委員會、

教師評審委員會之

委員組成符合任一

性別委員應占委員

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之規定(3 分) 

學校符合書審指標 

二、學習環

境資源與 
教學(35%) 

(一 )建構人身安

全及無性別歧視

之環境(13%) 

1.訂定性別平等教育

實施規定並公告周

知(1 分) 

未訂定性別平等教育實施

規定，建議改善。 

2.提供性別平等之學

習環境，尊重及考

量學生與教職員工

之不同性別、性別

特質、性別認同或

性傾向，並建立安

全之校園空間(7 分) 

學校符合書審指標。 

3.學校之招生、就學許

可、教學評量、獎懲

福利等無性別、性

別特質、性別認同

或性傾向之不合理

差別待遇(2 分) 

學校符合書審指標。 

4.對因性別、性別特

質、性別認同或性

傾向之不合理差別

待遇而處於不利處

境之學生提供協

助，以改善其處境(1
分) 

佐證資料為問答活動及諮

商中心滿意度調查結果，非

為改善性少數學生處境之

積極作為。 

5.對懷孕學生積極維

護其受教權並提供

必要之協助(2 分) 

學校符合書審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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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 
(二 )性別平等教

育課程教材與教

學(10%) 

1.廣開性別研究相關

課程(3 分) 
佐證資料多為社會學、心理

學、休閒社會學、勞動保障

及權益維護等課程，性別研

究相關課程相對薄弱。 

2.辦理之比賽、競技等

相關活動無性別之

差別待遇(2 分) 

未提供相關佐證資料。 

3.對教職員工之職前

教育、新進人員培

訓及在職進修等，

納入性別平等教育

(需包含多元性別權

益保障議題 )之內

容，並達成一定參

訓比率(5 分) 

學校符合書審指標。 

(三 )性別相關議

題研究發展之協

助，評估與獎勵

(7%) 

1.鼓勵教師研發性別

相關課程或學程(2
分) 

未附有鼓勵教師研發性別

相關課程或學程之措施或

機制的佐證資料。 

2.鼓勵設置性別平等

教育課程之鼓勵措

施或機制(3 分) 

佐證資料為元智大學學生

宿舍管理規則，未見鼓勵辦

法。 

3.獎勵教職員工生參

與推動性別平等相

關活動(2 分) 

透過元智大學職技員工獎

懲實施辦法，獎勵教職員工

參與推動性別平等相關活

動，符合書審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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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 
(四 )學校行政人

員、教師等應接受

具有性別多元平

等意識的教材之

定期及適當的訓

練(5%) 

1.學校首長、一級主管

參加性別平等教育

相關議題之教育訓

練比率達 90%(1 分) 

未提供一級主管參加性別

平等教育相關議題之教育

訓練比率。 

2.學校教師、職員參加

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議題之教育訓練比

率達 90%(2 分) 

教師、職員參加性別平等教

育相關議題之教育訓練比

率皆未達 90％。 

3.每學期至少辦理 1
場以上專門為性別

平等教育相關議題

辦理之教育訓練，

內容需包含多元性

別權益保障議題。(2
分) 

學校符合書審指標。 

三、校園性

別 事 件 防

治 工 作

(18%) 

校園性別事件之

防治、調查與處理

(18%) 

1.積極推動校園性別

事件之防治教育(5
分；當年度未發生

校園性別事件者，

本項 8 分) 

雖列有防治教育工作項目

及說明執行進度，惟內容較

為簡略，建議較全面性地考

量可著力之工作項目及其

細部內容。 

2.訂定校園性別事件

防治規定，明訂處

理流程，並公告周

知，且訂有校長及

教職員工與性或性

別有關專業倫理規

範(5 分；當年度未

發生校園性別事件

者，本項 7 分) 

訂有校園性別事件防治規

定、校長及教職員工與性或

性別有關專業倫理規範，惟

在校園性別事件防治規定

及申請調查、處理流程之公

告，不易查找，建議於學校

網頁首頁設置性別平等專

區，將性別平等相關規章與

訊息放入該專區。 

3.鼓勵學校成員參與

教育部辦理之相關

事件調查處理專業

人員培訓及參與事

件調查(3 分) 

未訂定鼓勵所屬人員參加

專業人員培訓及事件調查

之具體措施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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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 
4.校園性別事件之調

查處理及追蹤輔導

情形(5分；當年度未

發生校園性別事件

者，不予計分) 

明列校園性別事件一覽表，

惟未提供完整之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會議紀錄。 

5.當年度所處理之校

園性別事件有未依

法審議、審議結果仍

有違法或不當，經教

育部依性別平等教

育法第 40 條予以糾

正並改核者(減扣 2
分)。 

經查無教育部糾正及改核

結果。 

四、校園文

化 環 境 與

社 區 推 展

(18%) 

(一 )學校對性別

平等教育議題的

宣導、推廣與服務

(12%) 

1.辦理性別平等教育

日之相關響應活動

(2 分) 

為響應性別平等教育日活

動，製作性別平等日廣播

信，惟無參與人數或活動效

益之說明。 

2.辦理校內性別平等

相關議題演講或活

動(2 分) 

辦理 4場性別平等相關議題

活動，符合書審指標。 

3.定期舉辦校園性別

事件防治之教育宣

導活動(4 分) 

辦理 2項校園性別事件防治

宣導活動，符合書審指標。 

4. 學校印製並發行性

別平等教育相關之

文宣品、刊物；或運

用電子化宣導(學校

各單位網站、各式

網路平臺、媒體等

多元管道)進行性別

平等教育之社會宣

導(4 分) 

製作宣導文宣、運用網路及

廣播信進行宣導，符合書審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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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 
(二 )配合學校或

在地特色，研發推

動性別平等政策

之創新措施，並參

與性別平等教育

之社區推展工作

(6%) 

1.辦理跨校性之性別

平等教育相關工作

(含承辦教育部委託

或補助辦理之跨校

性活動計畫)(3 分) 

辦理「三盟 high 事」活動，

連結中央與中原 2 所大學，

符合書審指標之跨校性活

動意涵。 

2.協助鄰近地方政府

或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推動性別平等教

育相關工作(3 分) 

學校未提供相關資料，自我

檢核說明 114 年 5 月已排定

至國小宣導活動，非屬本次

審查時程範圍。 

 


